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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征求意见 向网暴“亮剑”

主持人:

6 月 9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发布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 要求依法

惩治网络诽谤、 网络侮辱、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线下滋

扰、 借网络暴力事件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

近年来， 网络空间戾气横行， 各种扰乱网络秩序、

破坏网络生态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 上

述指导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释放出了依法严惩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强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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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悲剧后，

网络暴力正引发众怒， 舆论呼吁与
道德谴责已无法对之进行有效制

约， 寄望于网络文化的自发向善更
成为奢望。 加之流量思维作祟与经

济利益驱使， 一些平台热衷于推送

那些刺激性、 情绪性、 煽动性的内
容， 对催生网络暴力形成了推波助

澜之势。

不能再任由这一 “网络毒瘤”

继续野蛮生长、 肆意膨胀了， 法律

该亮出 “牙齿” 了。 尽管我国尚无
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单行法律， 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惩治网络暴力就
无法可依。

对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 我们

上有宪法为依据， 下有具体细致的
规范。

《刑法》 对有关网络暴力的内
容有定性规定 ， 集中于侮辱诽谤

罪、 寻衅滋事罪、 故意传播虚假信

息罪等条款， “网暴追究刑责” 案
例甚至写入 2022 年最高法报告；

《民法典》 对公民人格权方面

的规定亦可作为治理网暴的法律依
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个人信
息保护法》 等多部法律都有相关的

规定 ， 形成了遏制网暴的法律框

架。

法律是治理和惩治网络暴力的

最后屏障， 也是最有力的武器。 面
对日益泛滥的网络暴力， 我们不能

止于 “一封了之”， 更要一查到底，

对网暴者依法惩处， 对这一群体形
成有力的威慑。

在此之前， 德阳女医生遭 “人
肉” 自杀案、 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

谣案等多起恶性事件中被告人均受

到了法律的审判， 应成为处理此类
案件的示范。

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 全社会
要更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目前还存在

一些短板、 不足。 譬如， 防治责任

主体不明确、 法律条款分布松散、

缺少专门性法律进行规制等等。 进

一步而言， 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还

缺乏对网络暴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
规定， 也没有列举性的规范方式，

这让司法实践中对网络暴力的认定
存在诸多技术上的困难 。 除此之

外， 取证、 诉讼等较高的法律成本

也往往让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 助
长了网暴者的嚣张气焰。

基于此， 对于惩治网络暴力，

短期而言， 我们有必要结合我国立

法实际和反网络暴力的需要， 完善

刑法、 刑事诉讼法、 行政法等有关
“反网络暴力” 相关法律条款， 出

台相关司法解释， 形成预防惩治网
络暴力的完整法律体系， 擦亮 “法

治利剑”； 长远来看， 有必要认真

考虑采取专门化、 体系化的集中立
法， 从预防、 惩处等全链条建立具

体化、 明确化的规定， 让网络暴力
无处滋生， 让相关网络平台扛起责

任， 为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提

供更有力的保障。

（央视网）

对网暴者必须依法惩处

■ 链接
李晓茂 ： 对于网络暴力行

为， 以往基于刑法的谦抑性， 公

安机关对于立案往往采取较为慎

重的态度。

而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2014

年 8 月 9 日发布 《关于审理利用

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 “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

供者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

息、 病历资料、 健康检查资料、

犯罪记录、 家庭住址、 私人活动

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 造

成他人损害” 需承担侵权责任，

并 “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 50 万

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

一般来说， 利用信息网络侵

害人身权益应当通过民事途径维

权。

但是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

由于针对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

权益进行民事维权需要较高的成

本， 而确定被告身份、 取证都存

在技术上的难点， 对于因侵权遭

受的损失也往往难以举证， 这就

导致鲜有通过民事途径进行维权

的案例。

正因为如此， 此类侵权行为

日益肆无忌惮， 已经逐渐演化为

网络暴力。

与传统违法犯罪不同， 网络

暴力往往针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实施， 被害人在确认侵害人、 收

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 维

权成本极高。

因此此次 《征求意见稿》 明

确指出： 在网络上针对个人肆意

发布谩骂侮辱、 造谣诽谤、 侵犯

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 贬

损他人人格， 损害他人名誉， 有

的造成了他人 “社会性死亡” 甚

至精神失常、 自杀等严重后果；

扰乱网络秩序， 破坏网络生态，

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 严重影

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为此， 《征求意见稿》 对网

络暴力进行了分类， 明确了 5 类

网络暴力行为， 分别是网络诽谤

行为、 网络侮辱行为、 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行为、 线下滋扰行为、

恶意营销炒作行为， 上述行为情

节严重符合刑法相应规定的， 分

别以诽谤罪、 侮辱罪、 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 故意毁坏财物罪、

寻衅滋事罪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

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剑指“立案难”

《征求意见稿》 明确网络诽谤行为、 网络侮辱行为、 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行为、 线下滋扰行为、 恶意营销炒作行为。

剑指“公诉难”

潘轶： 根据我国刑法， 以暴力

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

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前款罪， 告诉的

才处理， 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

国家利益的除外。 通过信息网络实

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被害人向人

民法院告诉， 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

的，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

供协助。

由于上述 “侮辱罪 ” “诽谤

罪” 都属于 “告诉的才处理”， 即

属于自诉案件， 只有 “严重危害社

会秩序和国家利益” 的才应当提起

公诉， 因此以往对于此类案件检察

机关也较为慎重 ， 不会轻易提起公

诉。

而此次 《征求意见稿》 要求： 准

确把握侮辱罪、 诽谤罪的公诉条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

定， 实施侮辱、 诽谤犯罪， 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应当提起公

诉。

对于网络侮辱、 诽谤是否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 应当综合侵害对象、 动

机目的、 行为方式、 信息传播范围、

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

同时 《征求意见稿》 明确： 实施

侮辱、 诽谤犯罪，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和国家利益的， 应当提起公诉。

实施网络侮辱、 诽谤行为， 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 “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

（1） 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 自

杀等严重后果， 影响恶劣的；

（2） 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

象， 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

引发大量低俗、 恶意评论， 严重破坏

网络秩序， 影响公众安全感的；

（3） 侮辱、 诽谤多人， 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的；

（4） 多次散布诽谤、 侮辱信息，

或者组织、 指使人员大量散布诽谤、

侮辱信息，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5） 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

情形。

此次 《征求意见稿》 要求： 准确把握侮辱罪、 诽谤罪的公诉条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实施侮辱、 诽谤犯罪，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 应当提起公诉。

资料图片

和晓科： 无论是民事维权还

是依据刑法规定通过刑事自诉的

方式维权， 网络暴力的受害人都

面临取证难的问题。

为此 《征求意见稿》 强调：

与传统违法犯罪不同， 网络暴力

往往针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实

施， 被害人在确认侵害人、 收集

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 维权

成本极高。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

院、 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网络暴

力的社会危害， 坚持严惩立场，

依法能动履职， 为 “网暴” 受害

人提供充分法律救济， 维护公民

合法权益 ， 维护社会公众安全

感， 维护正常网络秩序。

《征求意见稿》 同时明确，

要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的法律

规定。 被害人就网络侮辱、 诽谤

提起自诉，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 可

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

款的规定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

助。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

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 及时查明

行为主体， 收集相关侮辱、 诽谤

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

等证据材料。 经公安机关协助取

证， 达到自诉案件受理条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决定立案； 无法收

集相关证据材料的， 公安机关应

当书面向人民法院说明情况。

剑指“取证难”

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要求和案件具体情况， 收集相关
侮辱、 诽谤信息传播扩散情况及造成的影响等证据材料。


